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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設置依據與目的 

為強化本系財務資源與教學設備之規劃與管理，提升專業教學與實務操作效能，依據本

系組織規程設立「智慧製造科技系預算及設備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並訂定本

設置要點。 

 

二、執掌 

本委員會主要職掌如下： 

(一)擬定本系年度預算編列原則與分配方案，並審查各類經費使用計畫。 

(二)規劃與審議本系各專業教室、實驗室及研究空間之設施設備配置、汰換與升級計畫。 

(三)規劃本系中長程發展所需之空間資源與設備配置，配合教學與研究目標之推動。 

(四)統籌本系年度資本門與業務費用途審查，並提出相關改善建議。 

(五)彙整並追蹤本系歷年預算執行情形與設備建置成果。 

(六)其他與本系預算及設備相關之規劃事項。 

 

三、委員會組成 

(一)本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，由本系教師擔任之。 

(二)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並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。 

(三)其餘委員由本系全體教師互選產生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任命。 

(四)委員任期一年，得連選連任；如有職務異動時，應由候補人員遞補或重新推選。 

(五)必要時得依任務性質增聘臨時委員或工作小組成員。 

 

四、會議召開與決議方式 

(一)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(二)會議須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議案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

通過。 

(三)會議決議事項應列入紀錄並存檔備查，必要時提報系務會議追蹤執行情形。 

(四)得視需要邀請校內設備相關單位人員、業界技術顧問，列席說明或提供專業建議。 

 

五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六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及智慧科技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
